
许昌市交通运输局
关于公开征集全市交通运输执法领域

突出问题线索的通告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和国家、省纪委监委关于持续深化

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决策部署，许昌市交通

运输局决定，即日起在全市交通运输领域开展交通运输执法领域

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行动，纠治交通

运输违规异地执法、 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、 乱罚款、 乱检查、

乱查封等问题，整治交通运输执法不规范、 不公平， 随意处罚、

畸轻畸重、 选择性执法等乱象，严肃查处办人情案、 关系案、 差

别对待，对待企业和群众冷硬横推、 吃拿卡要等问题。 现将投诉

举报方式公布如下：

一、 征集时间

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 10月 30 日

二、 征集方式

社会公众可通过举报电话、 官方平台、邮箱等方式提供问题

线索， 反映问题应实事求是、 客观公正。

1. 投诉举报电话： 12328

2. 许昌市交通运输局相关官方政务平台

三、 有关要求

1. 投诉举报应至少提供被投诉举报人(单位) 的姓名 (名



称) 、 地址、 具体行为线索等资料； 线索应尽可能详细、 准确。

2. 为保证问题征集质量， 反映问题线索时应注明真实姓名、

联系方式，如实反映有关情况， 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。

3. 反映问题请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 等法律法

规，不得虚构问题线索和夸大事实进行恶意举报，谎报或者借举

报投诉诬告陷害他人的，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

4. 以下举报不予受理：
(1)投诉举报人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 行政复

议机关已经受理或者已有复议结果的；

(2) 投诉举报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人民法院已经受

理或者已有诉讼结果的；

(3) 投诉举报人向监察机关举报， 监察机关已经受理或者已

有处理结果的；

(4) 投诉举报人向信访部门反映，信访部门已经受理或者已

有答复意见的；

(5) 其他依法不予受理的情形。

请广大人民群众、交通运输从业人员积极举报相关违法违纪

线索，我们将依法对举报人的个人信息严格保密。

许昌市交通运输局

2026年 4月 10 日


